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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的受规管活动,而证监会亦可能会认为该持牌法团及负责人

员并非适当人选。持牌法团及负责人员可能会因而遭受纪律处

分，包括遭公开谴责及被撤销牌照。

在申请获核准成为负责人员时，申请人须说明其作为负责人员

在监督有关持牌法团的业务方面拟担任的特定职责。在有需

要时，证监会亦可能会直接联络负责人员，以确定其职责范畴

及其所监督的持牌法团业务。如证监会发现该负责人员实际上

并无参与监督有关持牌法团的业务，该持牌法团及其负责人员

均可能干犯了其在申请牌照时向证监会提供虚假或具误导性

资料的罪行。

在评估申请人是否可获发牌成为负责人员的适当人选时，证监

会将会考虑该人士能够投放的时间以履行其身为负责人员的

职责，以及该人士能否妥善管理因其任何其他职位及/或业务

利益而引起的任何潜在利益冲突。因此，证监会多数不会认

为替多于一家持牌法团行事的人是可获发牌的适当人选，除

非该等持牌法团隶属同一企业集团或由同一控股股东拥有。

如该负责人员同时担任其他持牌法团或申请人的董事、外部顾

问或合规顾问，亦可能出现利益冲突的情况。

大股东变动

任何公司或个人在成为持牌法团的大股东前，须获得证监会

证监会通函 - 关于负责人员及大股东

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（证监会）发布了《致持牌法团的

通函 - 关于负责人员及大股东1》（通函），提醒持牌法团证监

会不会接受仅在名义上受聘的负责人员，而有关的负责人员实

际上并无参与监督有关持牌法团的业务。该通函同时告知准备

收购持牌法团的买家，新大股东申请的评估及审批程序会与

新持牌法团申请的相关程序一样严谨，尤其是当有关持牌法

团看似没有业务运作时。此反映了证监会对于愈来愈多在证券

业并无任何经验的人士收购或成立持牌法团的趋势，以及不

活跃的持牌法团获得大额溢价收购及聘请不参与持牌法团管

理或运作的负责人员的报道，表示关注。

证监会重申，如持牌法团或个人实际上并无经营受规管活

动的业务，证监会可撤销其牌照。上述现象即为本律師行于

2017年5月26日刊登的法律简讯所提述的“借壳持牌2”。

负责人员的职责及牌照申请

负责人员须具有充分的权力,以监督其获核准为负责人员的受

规管活动的业务。证监会不会接受仅在名义上受聘的负责人

员；负责人员必须参与监督有关持牌法团的业务。否则，有关安

排会令证监会质疑持牌法团的高级管理层有否妥善监督该法

1	 http://www.sfc.hk/edistributionWeb/gateway/TC/
circular/doc?refNo=17EC32

2	 http://www.charltonslaw.com.cn/jieke-chipai-hexin-
zhineng-zhuguan-ji-gaoji-guanliceng-de-falu-zeren-zere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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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事先批准3。一名人士会成为某法团（首述法团）的大股东，

只要该名人士单独或联同其有联系者：

1. 拥有首述法团的股份权益：

i. 该等股份权益相等于首述法团10%以上的已发行股

份，或

ii. 该项拥有使他（不论单独或联同其任何有联系者）有

权在首述法团的成员大会上直接或间接行使或控制行

使10%以上的投票权；或

2. 持有另一法团的股份，而该项持有使该名人士（不论单独

或联同其任何有联系者）有权在该另一法团或其他法团的

成员大会上直接或间接行使或控制行使35%或以上的投

票权；而该另一法团或其他法团则本身（不论单独或联同

其任何有联系者）有权在首述法团的成员大会上直接或间

接行使或控制行使10%以上的投票权4。

通函亦指出，现有持牌法团大股东的变动的评估及审批程序，

在严谨程度上不下于新持牌法团申请的相关程序。此举是为

了确保有关人士无法借收购现有持牌法团，來规避新法团牌

照申请须涉及的评估及审查程序。证监会审批大股东申请所需

的时间很可能与审批新的法团牌照申请所需的时间相若，根据

证监会的服务承诺5，审批新法团牌照的申请大概需要15周。

如有关持牌法团看似没有业务运作，证监会便会更加仔细地

审查有关核准成为该持牌法团大股东的任何申请。

若申请人无法令证监会信纳成为大股东的申请一旦获准，有

关持牌法团会仍然是适当人选，则证监会可能拒绝核准该申

请人成为该法团的大股东。证监会或会查问准大股东的资金

来源及财政能力，借以评估有关资金的合法性，以及确定身为

大股东的最终实益拥有人已提出其核准申请。

3 《证券及期货条例》第 131 条。
4 《证券及期货条例》附表 1 第 6 条。
5 http://www.sfc.hk/web/TC/about-the-sfc/corporate-

governance/performance-pledges.html

证监会亦会评估在持牌法团的拥有权变更后，其业务计划及

高级管理层可能出现的任何变动。持牌法团在某些变动（包括

其业务计划的重大更改及高级管理层有所变动）发生时，必须

在七个营业日内通知证监会6。证监会或会寻求确定实际上发

生了什么转变，以确保有关各方愿意合作，提供资料。要留意

的是，向证监会提供虚假或具误导性的资料，即属犯罪，可处

罚款及监禁的刑罚。

如欲获取更多这方面的资讯，请查阅本律师行所刊发关于“

借壳持牌”、核心职能主管及高级管理层的法律责任的法律简

讯7。 

6 《证券及期货（发牌及注册）（资料）规则》及 2016 年 
12 月 16 日发布的《致持牌法团的通函 - 有关加强高级 
管理层问责性的措施》。

7 http://www.charltonslaw.com.cn/jieke-chipai-hexin-
zhineng-zhuguan-ji-gaoji-guanliceng-de-falu-zeren-zere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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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通讯仅为提供相关资料信息之用，其内容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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